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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关于支持基金小镇
发展优惠政策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各管委会，市政府直属各单位：
《关于支持基金小镇发展优惠政策暂行办法》已经七届市委常委会第3次会议和六届市政府第78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三亚市人民政府
                           2017年1月12日
（此件主动公开）
关于支持基金小镇发展优惠政策暂行办法
 
为进一步支持我市金融服务业发展，激发金融创新活力，吸引更多资本集聚，重点引进以各类投资基金为主的金融机构，致力于将基金小镇打造成为我省具有影响力的财富管理中心示范区，按照强化引导、突出重点、注重贡献的原则，制定本办法。
一、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注册地址、主要办公场所在基金小镇，且在三亚纳税的新办基金投资机构。本办法所称基金投资机构，指以公开或者非公开形式募集资金的各类投资基金及其管理机构，主要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商品（期货）基金、对冲基金、股权（风险）投资基金等。
本办法生效前已在基金小镇设立的投资管理机构，其所管理的新增基金和三亚市外迁入的已设立基金，规模符合本办法申请条件，可纳入本办法适用范围。
注册地址在基金小镇，在三亚纳税，但主要办公场所在市外的投资基金及其管理机构，如符合本办法申请条件，可纳入本办法适用范围。
二、享受优惠政策的条件
1.各类投资基金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已获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或授权管理部门认可核发各类金融业务资质。
2.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规模一般不低于5亿元，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规模一般不低于2亿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规模一般不低于1亿元，其他类投资基金管理规模一般不低于3亿元。
3.各类投资基金若以合伙制形式注册，股东或合伙人应当以自己的名义出资，其中单个自然人股东（合伙人）的出资额一般不低于人民币500万元。
三、优惠政策
1.对各类投资基金及管理企业给予工商注册登记的便利，符合条件的投资基金或管理企业可在企业名称中使用“基金”或“投资基金”。
2.各类投资基金及管理企业新购建的本部自用办公用房（不包括附属和配套用房，下同），以办公用途部分的建筑面积计算，按1000 元/平方米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补助，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
3.各类投资基金及管理企业租赁的本部自用办公用房，自认定当年起三年内每年按房屋租金的40%给予补贴。若实际租赁价格高于房屋租金市场指导价的，则按市场指导价计算租房补贴。享受租金补贴面积不超过2000平方米。
4.各类投资基金及管理企业缴交的增值税及企业所得税属三亚市地方分享部分，自认定当年起按前三年100%，后七年60%给予奖励。
5.对各类投资基金及管理企业中层以上管理人员给予个人所得税优惠，自认定当年起十年内按其缴纳个人工薪收入所得税三亚市地方分享部分的70%给予奖励。
6.自入驻当年起，各类投资基金及管理企业已缴行政事业性收费（不含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价格调节基金、污水及垃圾处理费和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属三亚市地方所得部分按前三年100%，后七年60%给予奖励。
7.各类投资基金及管理企业享受三亚市相关人才服务政策，包括高端人才落户、医疗、子女教育、人事档案管理、职称评定、社会保障等，市政务中心及各办事大厅实行“一站式”服务。
8.鼓励各类投资基金支持三亚市实体经济发展，投资纳税地点在三亚市且符合三亚市旅游、热带高效农业、医疗健康、互联网、会展、金融与商务服务、商贸物流、房地产、科技教育文体等九大产业的企业，按照其投资额度的1%给予项目资助，最高资助金额不超过600万元。
9.鼓励与三亚市合作，举办具有一定影响力、与投资基金产业相关的论坛峰会，经认定，按照国家级、省级类别，分别给予最高金额不超过50万元、30万元的补助。
四、附则
1.各类投资基金及管理企业除享受本办法给予的优惠政策待遇外，同时可享受三亚市政府的其他相关优惠政策，但相同优惠政策按就高不就低和不重复原则享受。国家、省针对基金小镇的专项配套政策，可一并享受。
2.入驻企业与辖区政府签订入驻协议，入驻企业须承诺10年内不迁出基金小镇且不更改纳税地点，如搬离或更改的，应全额退还已按本办法给予的奖励。
3.企业所购置的房产，5年内不得对外出售。企业在享受租房补助期间，不得将自用办公用房出租、转租或改变其用途。违反上述规定的，应当退还已获得的补助。
4.企业优惠政策申请由辖区政府组织申报审核，市财政局负责确认兑现。
5.扶持对象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对弄虚作假、骗取扶持资金的单位，将追缴收回已拨付的扶持资金，并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取消其申请享受其他财政性资金扶持资格。
    6.本办法由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7.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